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94號

原      告  麥懷升  

訴訟代理人  潘心瑀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複代理  人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87年4月23日簽訂保單號碼000000000-0遠雄人壽

終身壽險，並附加遠雄人壽綜合住院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

(下稱系爭契約1)，另於91年8月16日簽訂保單號碼00000000

0-0遠雄人壽壽險，並附加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

附約(下稱系爭契約2)，並約定於系爭契約1、2之有效期間

因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時，被告應給付住院日額醫療保險

金、出院療養保險金。原告罹患重度憂鬱症，於100年間首

次發病，其家庭關係亦時常有衝突，並有長期衝動控制力

差、負面想法及自殺意念，自102年起反覆住院治療，於110

年7月、111年7月病況加遽，經醫師診斷評估後安排110年7

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入住維

德醫療社團法人基隆維德醫院（下稱維德醫院）日間病房接

受治療，與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之附約

第2條第6項之約定所指之住院定義相符，原告得依約向被告

請求理賠住院醫療日額及出院療養之保險金，詎被告竟僅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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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原告110年7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共131日之住院醫療保險

金8萬5,500元，並以伊公司之顧問醫師認原告無住院治療必

要為由，拒絕賠付其餘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

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之住院保險金。

　㈡系爭契約1、2之附約第2條之文字，均未有「經相同專業醫

師，依醫學常規判斷有住院醫療必要」之條件，亦未限制須

為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依醫學常規，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

斷必須住院治療，始得認被保險人確符合「住院之必要

性」，被告就系爭保險約款所為之解釋，無異限縮伊承保危

險之範圍，非為有利於原告，顯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

內容相悖，況系爭契約1、2之附約乃被告計算風險後推出之

任意性醫療保險，被告自應預見被保險人之主治醫師判斷住

院必要性風險，且被告將住院必要性之要件明文亦非難事，

是原告於治療期間有無住院必要性，應以原告之醫師判斷有

無入住醫院治療之必要為認定依據。

　㈢被告應依系爭契約1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爭契約2附約第

12條、第17條之約定，給付原告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

保險金，以原告之保額日額分別為1,000元、2,000元為計算

基礎，計算如下：

　⒈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住院78日，住院日額保險

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46萬8,000元【計算式：（住院日額

保險金：2,000元×78日＋3,000元×78日＝39萬元）＋（出院

療養保險金：1,000元×78日＝7萬8,000元）＝46萬8,000

元】

　⒉原告於111年7月4日至同年9月30日住院62日，住院日額保險

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1萬2,000元【計算式：（住院日額

保險金：1,000元×60日＋2,000元×2日＋2,000元×30日＋3,0

00元×32日＝22萬元）＋（出院療養保險金500元×60日＋1,0

00元×62日＝9萬2,000元）＝31萬2,000元】

　⒊原告於111年10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住院64日，住院日額保

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8萬4,000元【計算式：（住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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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保險金：2,000元×64日＋3,000元×64日＝32萬元）＋（出

院療養保險金：1,000元×64日＝6萬4,000元）＝38萬4,000

元】

　⒋原告於112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住院62日，住院日額保險

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6萬元【計算式：（住院日額保險

金：2,000元×54日＋3,000元×54日＋3,500元×8日＝29萬8,0

00元）＋（出院療養保險金：1,000元×62日＝6萬2,000元）

＝36萬元 】

　⒌綜上，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

金為152萬4,000元(計算式:46萬8,000元＋31萬2,000元＋38

萬4,000元＋36萬元＝152萬4,000元)。

　㈣另依保險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原告並得請求被告

給付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1及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

爭契約2及附約第12條、第17條約定、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

定提起本訴等語。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52萬4,000元，及其中46萬8,000元自111年

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31萬2,000元自111年10月26日至清償

日止，38萬4,000元自112年1月11日至清償日止，其餘36萬

元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10%計算之利

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以：關於「必須住院治療」之意義，不僅以實際治療

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符合約定，應認以具有相同

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

之，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契約本旨。原

告自102年首次發病住院後，已多次住院向被告申請醫療保

險金共1,430萬2,341元，有關110年7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

日間留院治療共209日之事故乙節，依維德醫院護理記錄所

載，原告住院治療經過並未見明確「重鬱症」之憂鬱、失

眠、負面思考等症狀之描述，亦無明確急性之症狀，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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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常規及臨床治療實務，應可採門診方式治療即可，被告

為求慎重另諮詢被告顧問醫師意見，渠等認為原告於日間留

院治療131日後症狀已緩解，情緒穩定，無住院治療之必

要，門診治療即可，是上開住院期間難認符合系爭契約1、2

之附約條款之定義，實難給付保險金，原告前向財團法人金

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亦遭評議中心以111年評字第197

6號評議決定認定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另依三軍總醫院北

投分院114年10月14日出具之鑑定報告書所載已認定本件鑑

定期間，原告精神症狀無明顯變化，功能亦無明顯減損，評

估當時可選擇以門診或其他精神復健治療模式，原告可能主

觀上去誇大病情取得安排日間住院之同意，實則原告主張之

日間住院顯無必要性，原告應就其住院必要性為舉證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於87年4月23日簽訂系爭契約1，另於91年8月16

日簽訂系爭契約2等情，有系爭契約1、2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21至32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

定。

四、原告主張原告罹患重度憂鬱症，其家庭關係亦時常有衝突，

並有長期衝動控制力差、負面想法及自殺意念，自102年起

反覆住院治療，於110年7月、111年7月病況加遽，經醫師診

斷評估後安排110年7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

112年3月31日入住維德醫院日間病房接受治療，與系爭契約

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之約定所

指之住院定義相符，原告得依約向被告請求理賠住院醫療日

額及出院療養之保險金共計152萬4,00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所稱『住院』係指被

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時，經正

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而系爭契約

2之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

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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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見本院卷第25、29

頁），準此，原告須符合上開「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

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確

實在醫院接受診療」等要件，方屬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

5項及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之「住院」。

　㈡又按保險制度之目的，在於避免因偶發事故所造成之經濟上

不安定，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方式，並以合理之計算為

基礎，共醵資金，公平負擔，以分散風險，確保經濟生活之

安定。為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保險契約自須遵守最大善意

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31號判決

意旨參照）。保險契約所謂「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

療」，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契約本

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再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依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

料，並斟酌交易習慣依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於文義上及

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字面或截

取書據中一二語，致失立約之真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

字第1655號判決意旨參照）。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保

險本質源於風險分擔，將保險事故發生所產生之損害，分擔

於多數要保人繳納保費，將事故被保險人一次性的損害程度

及範圍，予以有效降低。惟此乃基於任何一個保險為共同團

體存在為先決條件，在面對保險契約之解釋，亦應將此納入

考量，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

故之發生，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

制度之本旨。觀之系爭契約1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附

約第2條第6項所約定關於「住院」之定義為「經醫師診斷，

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

院接受診療者」等契約文字，可認系爭保險契約關於「經醫

師診斷有住院之必要性」之意義，解釋上自不應僅以實際治

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屬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條款

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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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其目的乃為排除實際上並無

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

契約本旨。

　㈣維德醫院112年11月14日維德法字第1120000316號函記載：

「⒈麥懷升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及111年7月4日~112年3月

31日因何原因住院（日間留院）治療？答：病人持續憂鬱，

獨自在家無法有效處理、規劃自己的生活，為增進病人人際

關係，有效解決親子衝突等，故入日間病房復健治療。⒉醫

師如何判斷麥懷升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及111年7月4日~11

2年3月31日有持續日間治療之必要？答：同上。⒊該段期間

（111/1/1~111/4/29、111/7/4~112/3/31）麥懷升得否已門

診治療方式及可或仍須持續日間留院治療？答：病患知用門

診服用藥物治療方式也是一個選擇，但考量日間住院更可穩

定情緒、減少孤獨、無助無望趕，故選擇住院」（見本院卷

第137、139頁）。由該回函所述「病患知用門診服用藥物治

療方式也是一個選擇」、「故選擇住院」等文字可知，維德

醫院主治醫師係認原告除日間留院治療方式，尚可以門診方

式治療。

　㈤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住院醫療保

險金34萬6,500元，經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111年12

月23日第48次會議決定駁回，該評議書復認定：⒈經諮詢該

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原告自102年開始，有多

次於急性病房及日間病房接受治療，最近三年留院治療模式

幾乎已達到無間斷地接受日間留院治療之程度；最長未接受

日間留院治療期間為COVID-19流行期間（110年5月17日至11

0年7月1日約一個月），可規則配合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

然原告擔心生活無重心、無目標，擔心病情復發，故於110

年7月再度接受日間留院治療，依此一個月之病歷資料顯示

在密集門診追蹤與支持下，原告具有維持穩定之可能性，本

次日間留院110年7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已有半年以上，原

告有病識感，情緒穩定，藥物治療配合度高，實可改採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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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與支持方式，維持病情穩定，因此，依據醫理推估，雖

然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之日間留院治療，並不違反醫

理，但是已有可行替代方案，並非必要。⒉復諮詢另一專業

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依據原告的出院病歷與護理紀錄，

原告這次日間住院的主要原因為在家感覺生活沒有目標及重

心，情緒偶顯煩悶，作息規律受影響，因疫情關係，擔心病

情復發；原告於住院治療的診斷為「鬱症，復發，重度無精

神病特徵；第二型糖尿病，未伴有併發症」，根據護理紀

錄，原告於日間住院期間，鬱症的症狀穩定，病識感佳，可

以自行服藥，亦可以主動執行自我照顧，另外，護理介入的

主要問題為個人調適能力失調。被告已經給付原告前半年日

間住院治療之必要性，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期間的日

間住院並無住院之必要性，應以密集之門診追蹤或安排心理

治療即可。⒊是以，依現有事證及前揭醫療顧問意見可知，

原告之日間住院應可於門診進行治療，並無住院必要，故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34萬6,500元屬無理由等

語，有該中心111年評子第1976號評議書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95至105頁）。

　㈥本院就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

12年3月31日是否有持續住院 (日間留院）治療必要、該段

期間原告得否以門診治療方式即可或仍需持續住院（日間留

院）治療、如需住院（日間留院），期間為何，請國防醫學

大學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鑑定，經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114年10月14日學三投行字第1140071860號函覆：

…七、鑑定結果㈠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鬱症，復發

㈡持續住院（日間留院）治療之必要：說明：精神科病患日

間病房收治的標準包括病情穩定、有復健動機且無明顯自

傷/傷人之虞，並能配合治療者。同時，也需評估其基本生

活能力與交通能力。收案的病人多為病情穩定、但功能退

化，或病識感及服藥順從性不佳的患者，以進行日間的復健

治療，提升其社會與職業功能。為了提昇精神科病患回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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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日間病房會安排多元化的復健活動協助病人。日間病房

提供多重之治療方式，例如個別生活訓練、服藥訓練、工作

能力訓練、社交技巧訓練、家庭關係強化等，以避免病患出

現懶散、社交退縮及自我照顧能力退化等現象，增進病人之

社交技巧及職業功能，以達自我照顧、獨立生活之目的。而

麥員自發病後，長年缺乏工作復健動機，人際關係疏離，自

我照顧能力足夠，尚具備金錢管理及財務規劃能力，有足夠

交通能力，且病歷內容記載麥員於兩次入住日間病房前，均

可規則返診及服藥，無明顯風險，顯見麥員當時精神症狀穩

定，服藥順從性佳，亦無明顯功能退化，而日間病房治療服

務為麥員與其主治醫師討論後，選擇此治療模式，但除日間

病房外，仍有其他精神復健模式可選擇。㈢得否以門診治療

方式即可或仍需持續住院日間留院治療：說明：精神科病患

的門診治療標準主要由精神科專科醫師進行專業診斷評估，

並考量病患的疾病嚴重度、功能退化程度、病識感、以及有

無拒絕就醫、重複住院的風險等因素，來決定最適合的治療

方式。治療內容包含藥物管理、心理評估、衛生教育、社會

資諮詢等，並強調以病患為中心、復元為導向的治療策略，

以協助病患提升自立生活能力。相較於需要住院的狀況，門

診治療適用於症狀相對穩定，或在社區中能接受治療的病

患，無嚴重傷害他人或自己風險，病情不致影響到完全無法

進行治療的程度，即使無病識感，也能在專業協助下參與治

療。若病患功能退化，但尚可在社區居家環境中接受治療

（例如：有他人協助照顧），門診是可行的選擇，而是否繼

續接受日間病房治療，由其主治醫師評估其症狀及功能變化

決定。而麥員於兩次入住日間病房前，有自主獨立生活能

力，可自行就醫返診並規律服藥，無嚴重傷害他人或自己風

險，評估當時麥員以門診方式即可穩定治療精神症狀，若考

量麥員過往日間病房精神復健訓練無明顯成效，及後續職業

功能訓練及媒合，可嘗試其他精神復健模式，以增進其職業

功能。八、結論，綜上所述及病歷紀錄，麥員於111年1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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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期間，精

神症狀無明顯變化，功能亦無明顯減損，評估當時可選擇以

門診或其他精神復健治療模式。考量臨床醫療行為，選擇何

種模式，應由該主治醫師評估，與病患共同討論後決定等語

（見本院卷第415至427頁）。　　

　㈦綜合維德醫院主治醫師意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

議書決定意見及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鑑定報告

內容，堪認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

日至112年3月31日期間可以門診治療或其他精神復健模式治

療，並無必須日間住院（日間留院）之必要，即不符合系爭

契約1附約第2條第5項及系爭契約2附約第2條第6項關於「住

院」之定義，則原告主張於上開期間住院得請求被告給付住

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共152萬4,000元，為無理

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1及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爭

契約2及附約第12條、第17條約定、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52萬4,000元，及其中46萬8,000元

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31萬2,000元自111年10月26

日至清償日止，38萬4,000元自112年1月11日至清償日止，

其餘36萬元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10%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至原告聲請再函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見本院卷第449

頁），與本院判斷不生影響，爰無調查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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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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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94號
原      告  麥懷升  
訴訟代理人  潘心瑀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複代理  人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87年4月23日簽訂保單號碼000000000-0遠雄人壽終身壽險，並附加遠雄人壽綜合住院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下稱系爭契約1)，另於91年8月16日簽訂保單號碼000000000-0遠雄人壽壽險，並附加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下稱系爭契約2)，並約定於系爭契約1、2之有效期間因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時，被告應給付住院日額醫療保險金、出院療養保險金。原告罹患重度憂鬱症，於100年間首次發病，其家庭關係亦時常有衝突，並有長期衝動控制力差、負面想法及自殺意念，自102年起反覆住院治療，於110年7月、111年7月病況加遽，經醫師診斷評估後安排110年7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入住維德醫療社團法人基隆維德醫院（下稱維德醫院）日間病房接受治療，與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之約定所指之住院定義相符，原告得依約向被告請求理賠住院醫療日額及出院療養之保險金，詎被告竟僅給付原告110年7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共131日之住院醫療保險金8萬5,500元，並以伊公司之顧問醫師認原告無住院治療必要為由，拒絕賠付其餘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之住院保險金。
　㈡系爭契約1、2之附約第2條之文字，均未有「經相同專業醫師，依醫學常規判斷有住院醫療必要」之條件，亦未限制須為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依醫學常規，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必須住院治療，始得認被保險人確符合「住院之必要性」，被告就系爭保險約款所為之解釋，無異限縮伊承保危險之範圍，非為有利於原告，顯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內容相悖，況系爭契約1、2之附約乃被告計算風險後推出之任意性醫療保險，被告自應預見被保險人之主治醫師判斷住院必要性風險，且被告將住院必要性之要件明文亦非難事，是原告於治療期間有無住院必要性，應以原告之醫師判斷有無入住醫院治療之必要為認定依據。
　㈢被告應依系爭契約1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爭契約2附約第12條、第17條之約定，給付原告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以原告之保額日額分別為1,000元、2,000元為計算基礎，計算如下：
　⒈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住院78日，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46萬8,000元【計算式：（住院日額保險金：2,000元×78日＋3,000元×78日＝39萬元）＋（出院療養保險金：1,000元×78日＝7萬8,000元）＝46萬8,000元】
　⒉原告於111年7月4日至同年9月30日住院62日，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1萬2,000元【計算式：（住院日額保險金：1,000元×60日＋2,000元×2日＋2,000元×30日＋3,000元×32日＝22萬元）＋（出院療養保險金500元×60日＋1,000元×62日＝9萬2,000元）＝31萬2,000元】
　⒊原告於111年10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住院64日，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8萬4,000元【計算式：（住院日額保險金：2,000元×64日＋3,000元×64日＝32萬元）＋（出院療養保險金：1,000元×64日＝6萬4,000元）＝38萬4,000元】
　⒋原告於112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住院62日，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6萬元【計算式：（住院日額保險金：2,000元×54日＋3,000元×54日＋3,500元×8日＝29萬8,000元）＋（出院療養保險金：1,000元×62日＝6萬2,000元）＝36萬元 】
　⒌綜上，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152萬4,000元(計算式:46萬8,000元＋31萬2,000元＋38萬4,000元＋36萬元＝152萬4,000元)。
　㈣另依保險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原告並得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1及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爭契約2及附約第12條、第17條約定、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等語。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52萬4,000元，及其中46萬8,000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31萬2,000元自111年10月26日至清償日止，38萬4,000元自112年1月11日至清償日止，其餘36萬元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以：關於「必須住院治療」之意義，不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符合約定，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契約本旨。原告自102年首次發病住院後，已多次住院向被告申請醫療保險金共1,430萬2,341元，有關110年7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日間留院治療共209日之事故乙節，依維德醫院護理記錄所載，原告住院治療經過並未見明確「重鬱症」之憂鬱、失眠、負面思考等症狀之描述，亦無明確急性之症狀，按一般醫療常規及臨床治療實務，應可採門診方式治療即可，被告為求慎重另諮詢被告顧問醫師意見，渠等認為原告於日間留院治療131日後症狀已緩解，情緒穩定，無住院治療之必要，門診治療即可，是上開住院期間難認符合系爭契約1、2之附約條款之定義，實難給付保險金，原告前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亦遭評議中心以111年評字第1976號評議決定認定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另依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114年10月14日出具之鑑定報告書所載已認定本件鑑定期間，原告精神症狀無明顯變化，功能亦無明顯減損，評估當時可選擇以門診或其他精神復健治療模式，原告可能主觀上去誇大病情取得安排日間住院之同意，實則原告主張之日間住院顯無必要性，原告應就其住院必要性為舉證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於87年4月23日簽訂系爭契約1，另於91年8月16日簽訂系爭契約2等情，有系爭契約1、2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至32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四、原告主張原告罹患重度憂鬱症，其家庭關係亦時常有衝突，並有長期衝動控制力差、負面想法及自殺意念，自102年起反覆住院治療，於110年7月、111年7月病況加遽，經醫師診斷評估後安排110年7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入住維德醫院日間病房接受治療，與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之約定所指之住院定義相符，原告得依約向被告請求理賠住院醫療日額及出院療養之保險金共計152萬4,00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而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見本院卷第25、29頁），準此，原告須符合上開「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等要件，方屬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及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之「住院」。
　㈡又按保險制度之目的，在於避免因偶發事故所造成之經濟上不安定，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方式，並以合理之計算為基礎，共醵資金，公平負擔，以分散風險，確保經濟生活之安定。為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保險契約自須遵守最大善意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保險契約所謂「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契約本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再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依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並斟酌交易習慣依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致失立約之真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655號判決意旨參照）。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保險本質源於風險分擔，將保險事故發生所產生之損害，分擔於多數要保人繳納保費，將事故被保險人一次性的損害程度及範圍，予以有效降低。惟此乃基於任何一個保險為共同團體存在為先決條件，在面對保險契約之解釋，亦應將此納入考量，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觀之系爭契約1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附約第2條第6項所約定關於「住院」之定義為「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等契約文字，可認系爭保險契約關於「經醫師診斷有住院之必要性」之意義，解釋上自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屬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其目的乃為排除實際上並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契約本旨。
　㈣維德醫院112年11月14日維德法字第1120000316號函記載：「⒈麥懷升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及111年7月4日~112年3月31日因何原因住院（日間留院）治療？答：病人持續憂鬱，獨自在家無法有效處理、規劃自己的生活，為增進病人人際關係，有效解決親子衝突等，故入日間病房復健治療。⒉醫師如何判斷麥懷升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及111年7月4日~112年3月31日有持續日間治療之必要？答：同上。⒊該段期間（111/1/1~111/4/29、111/7/4~112/3/31）麥懷升得否已門診治療方式及可或仍須持續日間留院治療？答：病患知用門診服用藥物治療方式也是一個選擇，但考量日間住院更可穩定情緒、減少孤獨、無助無望趕，故選擇住院」（見本院卷第137、139頁）。由該回函所述「病患知用門診服用藥物治療方式也是一個選擇」、「故選擇住院」等文字可知，維德醫院主治醫師係認原告除日間留院治療方式，尚可以門診方式治療。
　㈤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住院醫療保險金34萬6,500元，經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111年12月23日第48次會議決定駁回，該評議書復認定：⒈經諮詢該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原告自102年開始，有多次於急性病房及日間病房接受治療，最近三年留院治療模式幾乎已達到無間斷地接受日間留院治療之程度；最長未接受日間留院治療期間為COVID-19流行期間（110年5月17日至110年7月1日約一個月），可規則配合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然原告擔心生活無重心、無目標，擔心病情復發，故於110年7月再度接受日間留院治療，依此一個月之病歷資料顯示在密集門診追蹤與支持下，原告具有維持穩定之可能性，本次日間留院110年7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已有半年以上，原告有病識感，情緒穩定，藥物治療配合度高，實可改採密集門診與支持方式，維持病情穩定，因此，依據醫理推估，雖然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之日間留院治療，並不違反醫理，但是已有可行替代方案，並非必要。⒉復諮詢另一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依據原告的出院病歷與護理紀錄，原告這次日間住院的主要原因為在家感覺生活沒有目標及重心，情緒偶顯煩悶，作息規律受影響，因疫情關係，擔心病情復發；原告於住院治療的診斷為「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第二型糖尿病，未伴有併發症」，根據護理紀錄，原告於日間住院期間，鬱症的症狀穩定，病識感佳，可以自行服藥，亦可以主動執行自我照顧，另外，護理介入的主要問題為個人調適能力失調。被告已經給付原告前半年日間住院治療之必要性，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期間的日間住院並無住院之必要性，應以密集之門診追蹤或安排心理治療即可。⒊是以，依現有事證及前揭醫療顧問意見可知，原告之日間住院應可於門診進行治療，並無住院必要，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34萬6,500元屬無理由等語，有該中心111年評子第1976號評議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5至105頁）。
　㈥本院就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是否有持續住院 (日間留院）治療必要、該段期間原告得否以門診治療方式即可或仍需持續住院（日間留院）治療、如需住院（日間留院），期間為何，請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鑑定，經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114年10月14日學三投行字第1140071860號函覆：…七、鑑定結果㈠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鬱症，復發㈡持續住院（日間留院）治療之必要：說明：精神科病患日間病房收治的標準包括病情穩定、有復健動機且無明顯自傷/傷人之虞，並能配合治療者。同時，也需評估其基本生活能力與交通能力。收案的病人多為病情穩定、但功能退化，或病識感及服藥順從性不佳的患者，以進行日間的復健治療，提升其社會與職業功能。為了提昇精神科病患回歸社會，日間病房會安排多元化的復健活動協助病人。日間病房提供多重之治療方式，例如個別生活訓練、服藥訓練、工作能力訓練、社交技巧訓練、家庭關係強化等，以避免病患出現懶散、社交退縮及自我照顧能力退化等現象，增進病人之社交技巧及職業功能，以達自我照顧、獨立生活之目的。而麥員自發病後，長年缺乏工作復健動機，人際關係疏離，自我照顧能力足夠，尚具備金錢管理及財務規劃能力，有足夠交通能力，且病歷內容記載麥員於兩次入住日間病房前，均可規則返診及服藥，無明顯風險，顯見麥員當時精神症狀穩定，服藥順從性佳，亦無明顯功能退化，而日間病房治療服務為麥員與其主治醫師討論後，選擇此治療模式，但除日間病房外，仍有其他精神復健模式可選擇。㈢得否以門診治療方式即可或仍需持續住院日間留院治療：說明：精神科病患的門診治療標準主要由精神科專科醫師進行專業診斷評估，並考量病患的疾病嚴重度、功能退化程度、病識感、以及有無拒絕就醫、重複住院的風險等因素，來決定最適合的治療方式。治療內容包含藥物管理、心理評估、衛生教育、社會資諮詢等，並強調以病患為中心、復元為導向的治療策略，以協助病患提升自立生活能力。相較於需要住院的狀況，門診治療適用於症狀相對穩定，或在社區中能接受治療的病患，無嚴重傷害他人或自己風險，病情不致影響到完全無法進行治療的程度，即使無病識感，也能在專業協助下參與治療。若病患功能退化，但尚可在社區居家環境中接受治療（例如：有他人協助照顧），門診是可行的選擇，而是否繼續接受日間病房治療，由其主治醫師評估其症狀及功能變化決定。而麥員於兩次入住日間病房前，有自主獨立生活能力，可自行就醫返診並規律服藥，無嚴重傷害他人或自己風險，評估當時麥員以門診方式即可穩定治療精神症狀，若考量麥員過往日間病房精神復健訓練無明顯成效，及後續職業功能訓練及媒合，可嘗試其他精神復健模式，以增進其職業功能。八、結論，綜上所述及病歷紀錄，麥員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期間，精神症狀無明顯變化，功能亦無明顯減損，評估當時可選擇以門診或其他精神復健治療模式。考量臨床醫療行為，選擇何種模式，應由該主治醫師評估，與病患共同討論後決定等語（見本院卷第415至427頁）。　　
　㈦綜合維德醫院主治醫師意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決定意見及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鑑定報告內容，堪認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期間可以門診治療或其他精神復健模式治療，並無必須日間住院（日間留院）之必要，即不符合系爭契約1附約第2條第5項及系爭契約2附約第2條第6項關於「住院」之定義，則原告主張於上開期間住院得請求被告給付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共152萬4,000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1及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爭契約2及附約第12條、第17條約定、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52萬4,000元，及其中46萬8,000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31萬2,000元自111年10月26日至清償日止，38萬4,000元自112年1月11日至清償日止，其餘36萬元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至原告聲請再函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見本院卷第449頁），與本院判斷不生影響，爰無調查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94號

原      告  麥懷升  

訴訟代理人  潘心瑀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複代理  人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87年4月23日簽訂保單號碼000000000-0遠雄人壽

    終身壽險，並附加遠雄人壽綜合住院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

    (下稱系爭契約1)，另於91年8月16日簽訂保單號碼00000000

    0-0遠雄人壽壽險，並附加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

    附約(下稱系爭契約2)，並約定於系爭契約1、2之有效期間

    因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時，被告應給付住院日額醫療保險金

    、出院療養保險金。原告罹患重度憂鬱症，於100年間首次

    發病，其家庭關係亦時常有衝突，並有長期衝動控制力差、

    負面想法及自殺意念，自102年起反覆住院治療，於110年7

    月、111年7月病況加遽，經醫師診斷評估後安排110年7月1

    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入住維德

    醫療社團法人基隆維德醫院（下稱維德醫院）日間病房接受

    治療，與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

    2條第6項之約定所指之住院定義相符，原告得依約向被告請

    求理賠住院醫療日額及出院療養之保險金，詎被告竟僅給付

    原告110年7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共131日之住院醫療保險金

    8萬5,500元，並以伊公司之顧問醫師認原告無住院治療必要

    為由，拒絕賠付其餘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11

    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之住院保險金。

　㈡系爭契約1、2之附約第2條之文字，均未有「經相同專業醫師

    ，依醫學常規判斷有住院醫療必要」之條件，亦未限制須為

    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依醫學常規，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

    必須住院治療，始得認被保險人確符合「住院之必要性」，

    被告就系爭保險約款所為之解釋，無異限縮伊承保危險之範

    圍，非為有利於原告，顯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內容相

    悖，況系爭契約1、2之附約乃被告計算風險後推出之任意性

    醫療保險，被告自應預見被保險人之主治醫師判斷住院必要

    性風險，且被告將住院必要性之要件明文亦非難事，是原告

    於治療期間有無住院必要性，應以原告之醫師判斷有無入住

    醫院治療之必要為認定依據。

　㈢被告應依系爭契約1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爭契約2附約第1

    2條、第17條之約定，給付原告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

    保險金，以原告之保額日額分別為1,000元、2,000元為計算

    基礎，計算如下：

　⒈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住院78日，住院日額保險

    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46萬8,000元【計算式：（住院日額

    保險金：2,000元×78日＋3,000元×78日＝39萬元）＋（出院療

    養保險金：1,000元×78日＝7萬8,000元）＝46萬8,000元】

　⒉原告於111年7月4日至同年9月30日住院62日，住院日額保險

    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1萬2,000元【計算式：（住院日額

    保險金：1,000元×60日＋2,000元×2日＋2,000元×30日＋3,000

    元×32日＝22萬元）＋（出院療養保險金500元×60日＋1,000元×

    62日＝9萬2,000元）＝31萬2,000元】

　⒊原告於111年10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住院64日，住院日額保

    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8萬4,000元【計算式：（住院日

    額保險金：2,000元×64日＋3,000元×64日＝32萬元）＋（出院

    療養保險金：1,000元×64日＝6萬4,000元）＝38萬4,000元】

　⒋原告於112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住院62日，住院日額保險

    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6萬元【計算式：（住院日額保險金

    ：2,000元×54日＋3,000元×54日＋3,500元×8日＝29萬8,000元

    ）＋（出院療養保險金：1,000元×62日＝6萬2,000元）＝36萬

    元 】

　⒌綜上，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

    金為152萬4,000元(計算式:46萬8,000元＋31萬2,000元＋38萬

    4,000元＋36萬元＝152萬4,000元)。

　㈣另依保險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原告並得請求被告

    給付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1及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

    爭契約2及附約第12條、第17條約定、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

    定提起本訴等語。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52萬4,000元，及其中46萬8,000元自111年5

    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31萬2,000元自111年10月26日至清償

    日止，38萬4,000元自112年1月11日至清償日止，其餘36萬

    元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以：關於「必須住院治療」之意義，不僅以實際治療

    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符合約定，應認以具有相同

    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

    之，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契約本旨。原

    告自102年首次發病住院後，已多次住院向被告申請醫療保

    險金共1,430萬2,341元，有關110年7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

    日間留院治療共209日之事故乙節，依維德醫院護理記錄所

    載，原告住院治療經過並未見明確「重鬱症」之憂鬱、失眠

    、負面思考等症狀之描述，亦無明確急性之症狀，按一般醫

    療常規及臨床治療實務，應可採門診方式治療即可，被告為

    求慎重另諮詢被告顧問醫師意見，渠等認為原告於日間留院

    治療131日後症狀已緩解，情緒穩定，無住院治療之必要，

    門診治療即可，是上開住院期間難認符合系爭契約1、2之附

    約條款之定義，實難給付保險金，原告前向財團法人金融消

    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亦遭評議中心以111年評字第1976號

    評議決定認定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另依三軍總醫院北投分

    院114年10月14日出具之鑑定報告書所載已認定本件鑑定期

    間，原告精神症狀無明顯變化，功能亦無明顯減損，評估當

    時可選擇以門診或其他精神復健治療模式，原告可能主觀上

    去誇大病情取得安排日間住院之同意，實則原告主張之日間

    住院顯無必要性，原告應就其住院必要性為舉證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於87年4月23日簽訂系爭契約1，另於91年8月16

    日簽訂系爭契約2等情，有系爭契約1、2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21至32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

四、原告主張原告罹患重度憂鬱症，其家庭關係亦時常有衝突，

    並有長期衝動控制力差、負面想法及自殺意念，自102年起

    反覆住院治療，於110年7月、111年7月病況加遽，經醫師診

    斷評估後安排110年7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

    112年3月31日入住維德醫院日間病房接受治療，與系爭契約

    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之約定所

    指之住院定義相符，原告得依約向被告請求理賠住院醫療日

    額及出院療養之保險金共計152萬4,00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

    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

    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而系爭契約2之

    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疾病或

    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

    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見本院卷第25、29頁），

    準此，原告須符合上開「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

    須入住醫院診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確實在醫

    院接受診療」等要件，方屬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及

    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之「住院」。

　㈡又按保險制度之目的，在於避免因偶發事故所造成之經濟上

    不安定，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方式，並以合理之計算為

    基礎，共醵資金，公平負擔，以分散風險，確保經濟生活之

    安定。為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保險契約自須遵守最大善意

    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31號判決

    意旨參照）。保險契約所謂「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

    療」，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契約本

    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再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依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

    料，並斟酌交易習慣依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於文義上及

    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字面或截

    取書據中一二語，致失立約之真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

    字第1655號判決意旨參照）。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保

    險本質源於風險分擔，將保險事故發生所產生之損害，分擔

    於多數要保人繳納保費，將事故被保險人一次性的損害程度

    及範圍，予以有效降低。惟此乃基於任何一個保險為共同團

    體存在為先決條件，在面對保險契約之解釋，亦應將此納入

    考量，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

    故之發生，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

    制度之本旨。觀之系爭契約1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附

    約第2條第6項所約定關於「住院」之定義為「經醫師診斷，

    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

    院接受診療者」等契約文字，可認系爭保險契約關於「經醫

    師診斷有住院之必要性」之意義，解釋上自不應僅以實際治

    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屬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條款

    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

    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其目的乃為排除實際上並無

    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

    契約本旨。

　㈣維德醫院112年11月14日維德法字第1120000316號函記載：「

    ⒈麥懷升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及111年7月4日~112年3月31

    日因何原因住院（日間留院）治療？答：病人持續憂鬱，獨

    自在家無法有效處理、規劃自己的生活，為增進病人人際關

    係，有效解決親子衝突等，故入日間病房復健治療。⒉醫師

    如何判斷麥懷升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及111年7月4日~112

    年3月31日有持續日間治療之必要？答：同上。⒊該段期間（

    111/1/1~111/4/29、111/7/4~112/3/31）麥懷升得否已門診

    治療方式及可或仍須持續日間留院治療？答：病患知用門診

    服用藥物治療方式也是一個選擇，但考量日間住院更可穩定

    情緒、減少孤獨、無助無望趕，故選擇住院」（見本院卷第

    137、139頁）。由該回函所述「病患知用門診服用藥物治療

    方式也是一個選擇」、「故選擇住院」等文字可知，維德醫

    院主治醫師係認原告除日間留院治療方式，尚可以門診方式

    治療。

　㈤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住院醫療保

    險金34萬6,500元，經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111年12

    月23日第48次會議決定駁回，該評議書復認定：⒈經諮詢該

    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原告自102年開始，有多

    次於急性病房及日間病房接受治療，最近三年留院治療模式

    幾乎已達到無間斷地接受日間留院治療之程度；最長未接受

    日間留院治療期間為COVID-19流行期間（110年5月17日至11

    0年7月1日約一個月），可規則配合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

    然原告擔心生活無重心、無目標，擔心病情復發，故於110

    年7月再度接受日間留院治療，依此一個月之病歷資料顯示

    在密集門診追蹤與支持下，原告具有維持穩定之可能性，本

    次日間留院110年7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已有半年以上，原

    告有病識感，情緒穩定，藥物治療配合度高，實可改採密集

    門診與支持方式，維持病情穩定，因此，依據醫理推估，雖

    然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之日間留院治療，並不違反醫

    理，但是已有可行替代方案，並非必要。⒉復諮詢另一專業

    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依據原告的出院病歷與護理紀錄，

    原告這次日間住院的主要原因為在家感覺生活沒有目標及重

    心，情緒偶顯煩悶，作息規律受影響，因疫情關係，擔心病

    情復發；原告於住院治療的診斷為「鬱症，復發，重度無精

    神病特徵；第二型糖尿病，未伴有併發症」，根據護理紀錄

    ，原告於日間住院期間，鬱症的症狀穩定，病識感佳，可以

    自行服藥，亦可以主動執行自我照顧，另外，護理介入的主

    要問題為個人調適能力失調。被告已經給付原告前半年日間

    住院治療之必要性，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期間的日間

    住院並無住院之必要性，應以密集之門診追蹤或安排心理治

    療即可。⒊是以，依現有事證及前揭醫療顧問意見可知，原

    告之日間住院應可於門診進行治療，並無住院必要，故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34萬6,500元屬無理由等語，

    有該中心111年評子第1976號評議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

    5至105頁）。

　㈥本院就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

    2年3月31日是否有持續住院 (日間留院）治療必要、該段期

    間原告得否以門診治療方式即可或仍需持續住院（日間留院

    ）治療、如需住院（日間留院），期間為何，請國防醫學大

    學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鑑定，經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北

    投分院114年10月14日學三投行字第1140071860號函覆：…七

    、鑑定結果㈠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鬱症，復發㈡持續

    住院（日間留院）治療之必要：說明：精神科病患日間病房

    收治的標準包括病情穩定、有復健動機且無明顯自傷/傷人

    之虞，並能配合治療者。同時，也需評估其基本生活能力與

    交通能力。收案的病人多為病情穩定、但功能退化，或病識

    感及服藥順從性不佳的患者，以進行日間的復健治療，提升

    其社會與職業功能。為了提昇精神科病患回歸社會，日間病

    房會安排多元化的復健活動協助病人。日間病房提供多重之

    治療方式，例如個別生活訓練、服藥訓練、工作能力訓練、

    社交技巧訓練、家庭關係強化等，以避免病患出現懶散、社

    交退縮及自我照顧能力退化等現象，增進病人之社交技巧及

    職業功能，以達自我照顧、獨立生活之目的。而麥員自發病

    後，長年缺乏工作復健動機，人際關係疏離，自我照顧能力

    足夠，尚具備金錢管理及財務規劃能力，有足夠交通能力，

    且病歷內容記載麥員於兩次入住日間病房前，均可規則返診

    及服藥，無明顯風險，顯見麥員當時精神症狀穩定，服藥順

    從性佳，亦無明顯功能退化，而日間病房治療服務為麥員與

    其主治醫師討論後，選擇此治療模式，但除日間病房外，仍

    有其他精神復健模式可選擇。㈢得否以門診治療方式即可或

    仍需持續住院日間留院治療：說明：精神科病患的門診治療

    標準主要由精神科專科醫師進行專業診斷評估，並考量病患

    的疾病嚴重度、功能退化程度、病識感、以及有無拒絕就醫

    、重複住院的風險等因素，來決定最適合的治療方式。治療

    內容包含藥物管理、心理評估、衛生教育、社會資諮詢等，

    並強調以病患為中心、復元為導向的治療策略，以協助病患

    提升自立生活能力。相較於需要住院的狀況，門診治療適用

    於症狀相對穩定，或在社區中能接受治療的病患，無嚴重傷

    害他人或自己風險，病情不致影響到完全無法進行治療的程

    度，即使無病識感，也能在專業協助下參與治療。若病患功

    能退化，但尚可在社區居家環境中接受治療（例如：有他人

    協助照顧），門診是可行的選擇，而是否繼續接受日間病房

    治療，由其主治醫師評估其症狀及功能變化決定。而麥員於

    兩次入住日間病房前，有自主獨立生活能力，可自行就醫返

    診並規律服藥，無嚴重傷害他人或自己風險，評估當時麥員

    以門診方式即可穩定治療精神症狀，若考量麥員過往日間病

    房精神復健訓練無明顯成效，及後續職業功能訓練及媒合，

    可嘗試其他精神復健模式，以增進其職業功能。八、結論，

    綜上所述及病歷紀錄，麥員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

    、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期間，精神症狀無明顯變化

    ，功能亦無明顯減損，評估當時可選擇以門診或其他精神復

    健治療模式。考量臨床醫療行為，選擇何種模式，應由該主

    治醫師評估，與病患共同討論後決定等語（見本院卷第415

    至427頁）。　　

　㈦綜合維德醫院主治醫師意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

    議書決定意見及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鑑定報告

    內容，堪認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

    日至112年3月31日期間可以門診治療或其他精神復健模式治

    療，並無必須日間住院（日間留院）之必要，即不符合系爭

    契約1附約第2條第5項及系爭契約2附約第2條第6項關於「住

    院」之定義，則原告主張於上開期間住院得請求被告給付住

    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共152萬4,000元，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1及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爭

    契約2及附約第12條、第17條約定、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52萬4,000元，及其中46萬8,000元自1

    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31萬2,000元自111年10月26日至

    清償日止，38萬4,000元自112年1月11日至清償日止，其餘3

    6萬元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10%計算之利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至原告聲請再函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見本院卷第449頁

    ），與本院判斷不生影響，爰無調查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94號

原      告  麥懷升  

訴訟代理人  潘心瑀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複代理  人  黃敏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87年4月23日簽訂保單號碼000000000-0遠雄人壽終身壽險，並附加遠雄人壽綜合住院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下稱系爭契約1)，另於91年8月16日簽訂保單號碼000000000-0遠雄人壽壽險，並附加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下稱系爭契約2)，並約定於系爭契約1、2之有效期間因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時，被告應給付住院日額醫療保險金、出院療養保險金。原告罹患重度憂鬱症，於100年間首次發病，其家庭關係亦時常有衝突，並有長期衝動控制力差、負面想法及自殺意念，自102年起反覆住院治療，於110年7月、111年7月病況加遽，經醫師診斷評估後安排110年7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入住維德醫療社團法人基隆維德醫院（下稱維德醫院）日間病房接受治療，與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之約定所指之住院定義相符，原告得依約向被告請求理賠住院醫療日額及出院療養之保險金，詎被告竟僅給付原告110年7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共131日之住院醫療保險金8萬5,500元，並以伊公司之顧問醫師認原告無住院治療必要為由，拒絕賠付其餘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之住院保險金。

　㈡系爭契約1、2之附約第2條之文字，均未有「經相同專業醫師，依醫學常規判斷有住院醫療必要」之條件，亦未限制須為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依醫學常規，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必須住院治療，始得認被保險人確符合「住院之必要性」，被告就系爭保險約款所為之解釋，無異限縮伊承保危險之範圍，非為有利於原告，顯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內容相悖，況系爭契約1、2之附約乃被告計算風險後推出之任意性醫療保險，被告自應預見被保險人之主治醫師判斷住院必要性風險，且被告將住院必要性之要件明文亦非難事，是原告於治療期間有無住院必要性，應以原告之醫師判斷有無入住醫院治療之必要為認定依據。

　㈢被告應依系爭契約1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爭契約2附約第12條、第17條之約定，給付原告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以原告之保額日額分別為1,000元、2,000元為計算基礎，計算如下：

　⒈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住院78日，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46萬8,000元【計算式：（住院日額保險金：2,000元×78日＋3,000元×78日＝39萬元）＋（出院療養保險金：1,000元×78日＝7萬8,000元）＝46萬8,000元】

　⒉原告於111年7月4日至同年9月30日住院62日，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1萬2,000元【計算式：（住院日額保險金：1,000元×60日＋2,000元×2日＋2,000元×30日＋3,000元×32日＝22萬元）＋（出院療養保險金500元×60日＋1,000元×62日＝9萬2,000元）＝31萬2,000元】

　⒊原告於111年10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住院64日，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8萬4,000元【計算式：（住院日額保險金：2,000元×64日＋3,000元×64日＝32萬元）＋（出院療養保險金：1,000元×64日＝6萬4,000元）＝38萬4,000元】

　⒋原告於112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住院62日，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36萬元【計算式：（住院日額保險金：2,000元×54日＋3,000元×54日＋3,500元×8日＝29萬8,000元）＋（出院療養保險金：1,000元×62日＝6萬2,000元）＝36萬元 】

　⒌綜上，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為152萬4,000元(計算式:46萬8,000元＋31萬2,000元＋38萬4,000元＋36萬元＝152萬4,000元)。

　㈣另依保險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原告並得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爰依系爭契約1及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爭契約2及附約第12條、第17條約定、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等語。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52萬4,000元，及其中46萬8,000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31萬2,000元自111年10月26日至清償日止，38萬4,000元自112年1月11日至清償日止，其餘36萬元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二、被告則以：關於「必須住院治療」之意義，不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符合約定，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契約本旨。原告自102年首次發病住院後，已多次住院向被告申請醫療保險金共1,430萬2,341元，有關110年7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日間留院治療共209日之事故乙節，依維德醫院護理記錄所載，原告住院治療經過並未見明確「重鬱症」之憂鬱、失眠、負面思考等症狀之描述，亦無明確急性之症狀，按一般醫療常規及臨床治療實務，應可採門診方式治療即可，被告為求慎重另諮詢被告顧問醫師意見，渠等認為原告於日間留院治療131日後症狀已緩解，情緒穩定，無住院治療之必要，門診治療即可，是上開住院期間難認符合系爭契約1、2之附約條款之定義，實難給付保險金，原告前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亦遭評議中心以111年評字第1976號評議決定認定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另依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114年10月14日出具之鑑定報告書所載已認定本件鑑定期間，原告精神症狀無明顯變化，功能亦無明顯減損，評估當時可選擇以門診或其他精神復健治療模式，原告可能主觀上去誇大病情取得安排日間住院之同意，實則原告主張之日間住院顯無必要性，原告應就其住院必要性為舉證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兩造於87年4月23日簽訂系爭契約1，另於91年8月16日簽訂系爭契約2等情，有系爭契約1、2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至32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四、原告主張原告罹患重度憂鬱症，其家庭關係亦時常有衝突，並有長期衝動控制力差、負面想法及自殺意念，自102年起反覆住院治療，於110年7月、111年7月病況加遽，經醫師診斷評估後安排110年7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入住維德醫院日間病房接受治療，與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之約定所指之住院定義相符，原告得依約向被告請求理賠住院醫療日額及出院療養之保險金共計152萬4,00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而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見本院卷第25、29頁），準此，原告須符合上開「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等要件，方屬系爭契約1之附約第2條第5項及系爭契約2之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之「住院」。

　㈡又按保險制度之目的，在於避免因偶發事故所造成之經濟上不安定，透過多數經濟單位之集合方式，並以合理之計算為基礎，共醵資金，公平負擔，以分散風險，確保經濟生活之安定。為防止道德危險之發生，保險契約自須遵守最大善意原則及誠實信用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31號判決意旨參照）。保險契約所謂「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契約本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2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再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依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並斟酌交易習慣依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致失立約之真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655號判決意旨參照）。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保險本質源於風險分擔，將保險事故發生所產生之損害，分擔於多數要保人繳納保費，將事故被保險人一次性的損害程度及範圍，予以有效降低。惟此乃基於任何一個保險為共同團體存在為先決條件，在面對保險契約之解釋，亦應將此納入考量，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觀之系爭契約1附約第2條第5項、系爭契約2附約第2條第6項所約定關於「住院」之定義為「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等契約文字，可認系爭保險契約關於「經醫師診斷有住院之必要性」之意義，解釋上自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屬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其目的乃為排除實際上並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契約本旨。

　㈣維德醫院112年11月14日維德法字第1120000316號函記載：「⒈麥懷升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及111年7月4日~112年3月31日因何原因住院（日間留院）治療？答：病人持續憂鬱，獨自在家無法有效處理、規劃自己的生活，為增進病人人際關係，有效解決親子衝突等，故入日間病房復健治療。⒉醫師如何判斷麥懷升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及111年7月4日~112年3月31日有持續日間治療之必要？答：同上。⒊該段期間（111/1/1~111/4/29、111/7/4~112/3/31）麥懷升得否已門診治療方式及可或仍須持續日間留院治療？答：病患知用門診服用藥物治療方式也是一個選擇，但考量日間住院更可穩定情緒、減少孤獨、無助無望趕，故選擇住院」（見本院卷第137、139頁）。由該回函所述「病患知用門診服用藥物治療方式也是一個選擇」、「故選擇住院」等文字可知，維德醫院主治醫師係認原告除日間留院治療方式，尚可以門診方式治療。

　㈤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住院醫療保險金34萬6,500元，經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111年12月23日第48次會議決定駁回，該評議書復認定：⒈經諮詢該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原告自102年開始，有多次於急性病房及日間病房接受治療，最近三年留院治療模式幾乎已達到無間斷地接受日間留院治療之程度；最長未接受日間留院治療期間為COVID-19流行期間（110年5月17日至110年7月1日約一個月），可規則配合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然原告擔心生活無重心、無目標，擔心病情復發，故於110年7月再度接受日間留院治療，依此一個月之病歷資料顯示在密集門診追蹤與支持下，原告具有維持穩定之可能性，本次日間留院110年7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已有半年以上，原告有病識感，情緒穩定，藥物治療配合度高，實可改採密集門診與支持方式，維持病情穩定，因此，依據醫理推估，雖然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之日間留院治療，並不違反醫理，但是已有可行替代方案，並非必要。⒉復諮詢另一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依據原告的出院病歷與護理紀錄，原告這次日間住院的主要原因為在家感覺生活沒有目標及重心，情緒偶顯煩悶，作息規律受影響，因疫情關係，擔心病情復發；原告於住院治療的診斷為「鬱症，復發，重度無精神病特徵；第二型糖尿病，未伴有併發症」，根據護理紀錄，原告於日間住院期間，鬱症的症狀穩定，病識感佳，可以自行服藥，亦可以主動執行自我照顧，另外，護理介入的主要問題為個人調適能力失調。被告已經給付原告前半年日間住院治療之必要性，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期間的日間住院並無住院之必要性，應以密集之門診追蹤或安排心理治療即可。⒊是以，依現有事證及前揭醫療顧問意見可知，原告之日間住院應可於門診進行治療，並無住院必要，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34萬6,500元屬無理由等語，有該中心111年評子第1976號評議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5至105頁）。

　㈥本院就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同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是否有持續住院 (日間留院）治療必要、該段期間原告得否以門診治療方式即可或仍需持續住院（日間留院）治療、如需住院（日間留院），期間為何，請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鑑定，經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114年10月14日學三投行字第1140071860號函覆：…七、鑑定結果㈠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鬱症，復發㈡持續住院（日間留院）治療之必要：說明：精神科病患日間病房收治的標準包括病情穩定、有復健動機且無明顯自傷/傷人之虞，並能配合治療者。同時，也需評估其基本生活能力與交通能力。收案的病人多為病情穩定、但功能退化，或病識感及服藥順從性不佳的患者，以進行日間的復健治療，提升其社會與職業功能。為了提昇精神科病患回歸社會，日間病房會安排多元化的復健活動協助病人。日間病房提供多重之治療方式，例如個別生活訓練、服藥訓練、工作能力訓練、社交技巧訓練、家庭關係強化等，以避免病患出現懶散、社交退縮及自我照顧能力退化等現象，增進病人之社交技巧及職業功能，以達自我照顧、獨立生活之目的。而麥員自發病後，長年缺乏工作復健動機，人際關係疏離，自我照顧能力足夠，尚具備金錢管理及財務規劃能力，有足夠交通能力，且病歷內容記載麥員於兩次入住日間病房前，均可規則返診及服藥，無明顯風險，顯見麥員當時精神症狀穩定，服藥順從性佳，亦無明顯功能退化，而日間病房治療服務為麥員與其主治醫師討論後，選擇此治療模式，但除日間病房外，仍有其他精神復健模式可選擇。㈢得否以門診治療方式即可或仍需持續住院日間留院治療：說明：精神科病患的門診治療標準主要由精神科專科醫師進行專業診斷評估，並考量病患的疾病嚴重度、功能退化程度、病識感、以及有無拒絕就醫、重複住院的風險等因素，來決定最適合的治療方式。治療內容包含藥物管理、心理評估、衛生教育、社會資諮詢等，並強調以病患為中心、復元為導向的治療策略，以協助病患提升自立生活能力。相較於需要住院的狀況，門診治療適用於症狀相對穩定，或在社區中能接受治療的病患，無嚴重傷害他人或自己風險，病情不致影響到完全無法進行治療的程度，即使無病識感，也能在專業協助下參與治療。若病患功能退化，但尚可在社區居家環境中接受治療（例如：有他人協助照顧），門診是可行的選擇，而是否繼續接受日間病房治療，由其主治醫師評估其症狀及功能變化決定。而麥員於兩次入住日間病房前，有自主獨立生活能力，可自行就醫返診並規律服藥，無嚴重傷害他人或自己風險，評估當時麥員以門診方式即可穩定治療精神症狀，若考量麥員過往日間病房精神復健訓練無明顯成效，及後續職業功能訓練及媒合，可嘗試其他精神復健模式，以增進其職業功能。八、結論，綜上所述及病歷紀錄，麥員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期間，精神症狀無明顯變化，功能亦無明顯減損，評估當時可選擇以門診或其他精神復健治療模式。考量臨床醫療行為，選擇何種模式，應由該主治醫師評估，與病患共同討論後決定等語（見本院卷第415至427頁）。　　

　㈦綜合維德醫院主治醫師意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決定意見及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鑑定報告內容，堪認原告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4月29日、111年7月4日至112年3月31日期間可以門診治療或其他精神復健模式治療，並無必須日間住院（日間留院）之必要，即不符合系爭契約1附約第2條第5項及系爭契約2附約第2條第6項關於「住院」之定義，則原告主張於上開期間住院得請求被告給付住院日額保險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共152萬4,000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1及附約第11條、第13條，系爭契約2及附約第12條、第17條約定、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52萬4,000元，及其中46萬8,000元自111年5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31萬2,000元自111年10月26日至清償日止，38萬4,000元自112年1月11日至清償日止，其餘36萬元自112年4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至原告聲請再函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見本院卷第449頁），與本院判斷不生影響，爰無調查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佾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鄭汶晏



